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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鳳鼻頭(中坑門)遺址位高雄市林園區南側，日治時期（1941 年）由

日籍地質學者金子壽衛男發現，民國 42 年考古家平井清足在第八次太

平洋科學會議與第四次遠東史前學會議聯合會中首次發表報告，民國 54

年張光直教授與美國耶魯大學合作發掘並首度在國際場合發表鳳鼻頭

遺址研究著作，是台灣遺址在國際唯一被認知的遺址，在國際及學術上

具有重要的地位。民國 83 年原高雄縣政府委託進行遺址價值及範圍調

查，結果顯示該遺址位於交通要衝，具深厚之文化層，出土遺物豐富並

顯示 3000 至 5000 年前人類與環境之互動關係，此外，多文化層疊壓且

保存狀況完整的遺址，在台灣極為罕見，具備優良的展示要件，現為國

內 7 處國定遺址之一，同時為南部地區具代表性極重要之遺址。 

鳳鼻頭遺址因具有大坌坑文化、繩紋紅陶文化、夾砂紅、灰陶文化

等不同文化，遺址面積亦廣，為台灣地區重要的史前遺址之一，其所出

土的遺物為台灣南部地區較早發現的，並含蓋有新石器時代早期至晚期

之大坌坑文化、牛稠子文化鳳鼻頭型及鳳鼻頭文化等三個文化層，呈現

台灣西南部史前文化之發展，遂於民國 89 年內政部公告為國定古蹟，

民國 94 年 11 月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公布施行後，主管機關由內政部改

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同時於 95 年 5 月重新指定為「國定遺址」，

國定遺址公告函見附件一。民國 94 年及 97 年對於遺址未來發展方向及

周邊土地關係分別完成「國定古蹟鳳鼻頭（中坑門）遺址管理維護及未

來發展方向研究計畫」及「國定遺址鳳鼻頭（中坑門）遺址公園設置規

劃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並於「98 年度遺址審議委員會第二次會

議」審查通過前揭「國定遺址鳳鼻頭（中坑門）遺址公園設置規劃案」，

確認鳳鼻頭（中坑門）遺址朝遺址公園發展。由於遺址現況已有農耕使

用、墓葬、地表翻整、傾倒廢棄物等人為破壞情形發生，為保留原始及

完整的考古遺址，並利於未來國定遺址範圍整體發展利用，爰依都市計

畫、文化資產保存相關法令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苦苓腳市地重劃區緊鄰鳳鼻頭(中坑門)遺址，因鳳鼻頭一帶仍有許

多土地未開發利用，故部分地主自行勘選範圍辦理市地重劃，業於民國

85 年 4 月成立「高雄市林園區苦苓腳自辦市地重劃會」。然原市地重劃

範圍涵蓋部分遺址範圍，為利遺址保存及重劃可行性，自辦重劃會已配

合調整重劃範圍，劃出屬遺址範圍之土地，修正後重劃計畫書及工程預

算書圖已分別於 97 年 6 月及 99 年 7 月經原高雄縣政府核准在案，另於

100 年 10 月經本府文化局同意施工在案(附件四)。考量調整後之重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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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系統未盡完整及連續性，並為確保遺址之完整性、重劃範圍土地配

置及交通系統之合理性，爰依內政部訂頒「市地重劃與都市計畫業務聯

繫作業要點」變更都市計畫。 

 

圖一：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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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 

考量鳳鼻頭遺址保存之必要性，本案經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3 年 9

月簽奉市府同意，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都市

計畫個案變更作業。 

參、 辦理依據 

一、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3 條第 1 項。 

二、 內政部七十二年九月一日台內地字第一七六六九六號函訂頒「市地

重劃與都市計畫業務聯繫作業要點」。 

肆、 變更範圍與位置 

變更範圍包括國定遺址、遺址周邊東側畸零地，以及配合遺址範圍

劃設保存區，阻隔現行計畫道路連續性，致周邊現行重劃區之道路系統

調整需求用地，面積合計約 10.14 公頃。 

本案遺址範圍及市地重劃區範圍詳圖二，變更範圍詳圖三。 

圖二：國定遺址及市地重劃區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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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上位及相關計畫 

一、 現行都市計畫及歷程 

變更範圍隸屬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原計畫民國 67 年 6 月

27 日公告發布實施，其後歷經三次通盤檢討，目前刻正辦理第四次

通盤檢討程序，自第三次通盤檢討後迄今公告發布實施都市計畫個

案變更 23 處，並擬定細部計畫 2處，詳表一所示。 

表一： 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自第三次通盤檢討後都市計畫歷程一覽表 

編號 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及文號 

0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案 

93 年 2 月 12 日 
(93)府建都字 0930019723B 號公告
實施 

1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
為電路鐵塔用地)案 

93 年 3 月 31 日 
(93)府建都字 0930035762 號公告實
施 

2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
區、甲種工業區為河道用地)案 

93 年 6 月 3 日 
(93)府建都字 0930095804 號公告實
施 

3 
擬定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原保護區變
更為住宅區)細部計案都市設計準則 

93 年 8 月 17 日 
(93)府建都字 0930108059 號公告發
布 

4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第四案 

93 年 9 月 17 日 
(93)府建都字 0930181956 號公告 

5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
為電路鐵塔用地)案 

93 年 12 月 10 日 
(93)府建都字 0930253447 號 

6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
區、鐵路用地為河道用地，部分道路用地為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案 

93 年 12 月 17 日 
(93)府建都字 0930245180A 號 

7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
為機關用地)案 

94 年 6 月 13 日 
(94)府建都字 0940122652 號 

8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部分排水溝
用地及道路用地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部
分排水溝用地、道路用地、農業區、工業區
及零星工業區為河川區)案 

95 年 4 月 10 日 
(95)府建都字 0950801062 號 

9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部分甲種工
業區為公園用地、道路用地、住宅區)案 

95 年 11 月 21 日 
(95)府建都字 0950256586 號 

10 
擬定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部分甲種工
業區為公園用地、道路用地、住宅區)細部計
畫案 

95 年 12 月 6 日 
(95)府建都字 0950283937 號 

11 
擬定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原車站用地
變更為商業區、車站專用區、綠帶)細部計畫
案都市設計準則 

96 年 12 月 10 日 
(95)府建都字 096028351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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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自第三次通盤檢討後都市計畫歷程一覽表

(續) 

編號 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及文號 

12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部分河川
區為工業區、零星工業區及農業區;部分農
業區為河川區)(配合前庄排水整治工程)
案 

97 年 2 月 26 日府建都字 
第 0970048325 號（97 年 2 月 27 日實
施） 

13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539 次
會議決議-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第 3
案) 

民國 97 年 5 月 14 日府建都字第
0970099026 號 

14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配合鳳山
圳排水系統改善工程)案 

民國 99 年 3 月 29 日府建都字第
0990075664 號 

15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部分道路
用地為甲種工業區及部分堤防用地為堤防
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配合高79線道路拓寬
工程)案 

民國 99 年 5 月 1 日府建都字第
0990094353 號 

16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
區為機關用地)案 

民國 99 年 6 月 11 日府建都字第
0990134150 號 

17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
區為滯洪池用地)案 

民國 99 年 12 月 17 日府建都字第
0990316360 號 

18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民國 100 年 6 月 29 日高市府四維都發
規字第 1000067837 號 

19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
區、自來水管線用地為道路用地)(配合溪
洲路拓寬工程)案 

民國 100 年 12 月 08 日高市府四維都
發規字第 1000134658 號 

20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未依原工
業區變更附帶條件規定開發完竣專案通盤
檢討)案 

民國 101 年 4 月 20 日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131627100 號 

21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配合台鐵高雄工務段分駐所
新建工程增訂鐵路用地建蔽率及容積率)
案 

民國 101 年 5 月 16 日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132010600 號 

22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
區為滯洪池用地)(配合鳳山圳滯洪池工
程)案 

民國 101 年 5 月 21 日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132095200 號 

23 
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配合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民國 102 年 4 月 24 日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231726401 號 

24 
變更高雄市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部分
農業區、文教區、學校用地及道路用地為
產業專用區(配合和發產業園區)案 

民國 103 年 6 月 18 日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302805400 號 

25 
擬定高雄市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配
合和發產業園區)細部計畫案 

民國 103 年 6 月 18 日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332557301 號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 7 - 

現行計畫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內容摘

要說明如下： 

（一） 計畫面積 

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區涵蓋部分本市大寮區及林園

區，面積約 5982.0917 公頃。 

（二） 計畫年期與人口 

以民國 115 年為計畫目標年，計畫人口 18 萬人，居住密度

每公頃 220 人。 

（三） 土地使用計畫(詳表二、圖四所示) 

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共劃設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

零星工業區、旅館區、風景區、保存區、加油站專用區、漁港區、

行水區、行政區、車站專用區、保護區、農業區、文教區、私立

學校、宗教專用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河川區、電信專用區

及產業專用區等 21 種分區，面積共 5082.9409 公頃，佔計畫面

積 84.97％，詳見表一大坪頂以東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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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現行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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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現行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使用類別 面積(公頃) 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793.5037 13.26

商業區 43.4763 0.73

工業區 965.1995 16.13

零星工業區 13.5104 0.23

旅館區 3.6600 0.06

風景區 1.9300 0.03

保存區 2.9300 0.05

加油站專用區 3.4500 0.06

漁港區 16.2121 0.27

行水區 20.0516 0.34

行政區 0.9900 0.02

車站專用區 0.7202 0.01

保護區 204.8328 3.42

農業區 2895.3175 48.40

文教區 9.0682 0.15

私立學校 1.9300 0.03

倉儲批發業專用區 0.0000 0.00

宗教專用區 2.2997 0.04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5996 0.01

河川區 4.2012 0.07

電信專用區 6.5381 0.11

產業專用區 92.5200 1.55

小計 5082.9409 84.97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94.3752 1.58

國小用地 31.7900 0.53

國中小用地 3.5000 0.06

國中用地 18.8250 0.31

高中用地 4.8900 0.08

零售市場用地 5.0200 0.08

批發市場用地 1.3000 0.02

公園用地 34.4750 0.58

公(兒)用地 15.5477 0.26

綠地(帶)用地 17.6813 0.30

運動場用地 5.2300 0.09

停車場用地 7.5088 0.13

廣場用地 1.3075 0.0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2728 0.00

加油站用地 0.0000 0.00

船站用地 0.07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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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現行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續) 

使用類別 面積(公頃) 比例(%)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污水處理廠用地 5.2200 0.09

自來水管線用地 1.6058 0.03

自來水事業用地 1.7612 0.03

天然氣配氣站用地 0.7400 0.01

墓地用地 0.7200 0.01

殯葬用地 6.4659 0.11

堤防用地 68.6961 1.15

堤防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1.4539 0.02

排水溝用地 0.2572 0.00

變電所用地 0.8030 0.01

電路鐵塔用地 0.5387 0.01

道路用地 483.1848 8.08

道路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0.0157 0.00

鐵路用地 16.7830 0.28

捷運系統用地 46.9300 0.78

河道用地 2.0672 0.03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300 0.00

滯洪池用地 9.4450 0.16

公園(兼供滯洪池)用地 6.8700 0.11

管理服務用地 0.6000 0.01

電力事業用地 1.2500 0.02

環保設施用地(污水) 1.4600 0.02

溝渠用地 0.4600 0.01

小計 899.1508 15.03

總計 5982.0917 100.00

都市發展用地 2855.1590 -

資料來源：變更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及本計畫彙整。 

註：1.表內面積應已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保護區、農業區、河川區、風景區、港埠專用區、漁業專用區及公墓等面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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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計畫 

（一） 國定古蹟鳳鼻頭(中坑門)遺址管理維護及未來發展方向研究計

畫(94 年，內政部) 

1. 計畫內容 

(1) 定位 

本計畫將鳳鼻頭遺址未來發展定位為「國定級考古遺

址文化園區」。 

(2) 總目標 

賦予鳳鼻頭文化遺址未來發展前景，經營公眾利益、

提升精神價值，展現國家重要文化資產，進一步與國際文

化遺址保存潮流接軌。 

(3) 規劃構想 

由於史前人類於土地上所遺留的生活遺物、地形地

貌、自然環境、水源地及居住空間等所有事物，皆為遺址

博物館的現地資料，加上如何展現已出土之文物等等因素

考量，未來遺址文化園區將包括遺址公園區(乃是一戶外

綜合展示空間，將兼具現地保存、展示、遊憩、娛樂及教

育等功能)及博物館區(具教育研究及展示與收藏保存功

能)。 

2. 影響分析 

國定古蹟鳳鼻頭(中坑門)遺址管理維護及未來發展方向

研究計畫對於鳳鼻頭遺址未來發展定位及目標明確，為促進

遺址未來規劃及再利用不受土地使用之限制，且基於遺址整

體保存與長遠規劃之目標，應積極進行都市計畫變更為保存

區事宜。 

（二） 國定遺址鳳鼻頭(中坑門)遺址公園設置規劃案(97 年，文建會) 

1. 計畫內容 

(1) 本計畫之核心理念包括：「鳳鼻頭(中坑門)遺址公園」作

為林園鄉多元文化地景表現的特徵與人文歷史發展起

源、「鳳鼻頭(中坑門)遺址公園」作為呈顯高雄縣在南島

文化中扮演的角色與環境特質，「鳳鼻頭(中坑門)遺址公

園」作為台灣國定遺址中重要文化發展呈顯與表徵。 

(2) 整體發展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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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機型態的‧「活的」、演化中的開放式遺址公園設

計概念。 

B. 作為台灣南島文化的全球複合型功能門戶─挖掘、教

育、展示、研究、收藏、保存、資訊。 

C. 呈顯先人智慧生活的選擇為故事主軸，型塑為結合生

活以及城鄉文化地景公園並串連帶狀公園鏈─廣域人

文生活與生態博物館公園概念。 

D. 民眾階段性參與未來遺址故事發展─地方產業與永續

經營的創意型態組織及辦法。 

E. 訂定開發原則、提出土地徵收方案選項以及 TDR 實踐

可能性評估、後續維護經費經營行動。 

2. 影響分析 

未來「鳳鼻頭(中坑門)遺址公園」設置，應配合短期執

行計畫，盡速進行國定遺址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以利土地徵

收及規劃。 

 

陸、 實質發展現況分析 

一、 土地使用現況 

本案變更範圍包含國定遺址範圍、周邊道路系統及土地使用分

區之調整，其使用現況分述如下。 

目前國定遺址範圍內之土地使用現況多以種植芒果樹、闊葉林

及墓園為主。果園主要分布於遺址範圍南側及東北側，墓園則多沿

範圍內產業道路分布，闊葉林則分布於遺址範圍內中央地帶之緩

坡。而遺址周邊之使用，北側為保護區，現況以農業使用為主；南

側為苦苓腳市地重劃區範圍內現況為農業使用；東側為部份農業使

用及未開闢之國中用地；西南側為新開發之住宅區，緊臨著公（兒）

用地；西側為位於遺址入口處之鄭榮茂墓地；東南側部分作砂石廠

使用。 

 



- 13 - 

1.遺址範圍外西側噴砂廠 2.遺址範圍內私人募塚 3.遺址範圍外西側翡翠2號公園

4.範圍外西側鋼鐵、廢鐵回收廠 5.遺址範圍外北側私人墓塚 6.範圍南側果園景觀 

 
7.遺址範圍外重劃區農業使用 8.重劃範圍東南側住宅區 9.遺址範圍外西南側住宅區 

圖五：申請變更範圍周邊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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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權屬 

變更範圍包括本市林園區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龔林段及柚子

腳段，共計 110 筆土地，總面積約 10.1449 公頃，私有土地面積約

10.0162 佔變更範圍 98.73；公有土地面積約 0.1287 佔變更範圍

1.27。變更範圍土地權屬分析表詳表三、土地權屬分布圖詳圖六，

變更範圍土地清冊詳附件二。 

表三：變更範圍土地權屬分析表 

位置 土地權屬 面積(公頃) 佔總面積 

百分比(%) 

遺址範圍 
公有土地 0.0676 0.67 

私有土地 9.6778 95.40 

遺址周邊東側畸零地 
公有土地 0.0000 0.00 

私有土地 0.0231 0.23 

國定遺址範圍南側苦苓腳

重劃區 

公有土地 0.0611 0.60 

私有土地 0.3153 3.11 

總計 

公有土地 0.1287 1.27

私有土地 10.0162 98.73

合計 10.1449 100.00

 

圖六：變更範圍土地權屬分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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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保存構想及發展定位 

一、 鳳鼻頭遺址之重要性 

目前國內七處國定遺址中(詳表四)，鳳鼻頭遺址最具保存之完

整性，相較於其它六處國定遺址，因地屬偏遠，且未有重大建設穿

越，整體而言，破壞程度偏低，其重要性包括： 

（一） 作為學術發掘首例 

鳳鼻頭遺址代表台灣史前文化之豐富生態，作為學術發掘之

首例，在台灣考古研究上尤其顯得寶貴。 

（二） 鳳鼻頭遺址具良好發展條件 

鳳鼻頭遺址保持完整，具備豐富之文化生態性，可作為發展

為南島文化研究之指標案例。 

（三） 代表史前文化遺址發展之契機 

史前文化遺址的再發展與建構有利的文化觀光資源息息相

關。鳳鼻頭文化遺址未來有機會與南部相關文化遺址串接形成一

結合文化、觀光、旅遊、休閒等功能之鏈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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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國定遺址彙整表 

項次 遺址名稱 代表文化 使用現況 
遺址土地 

產權 
主管 
單位 

管理維
護單位

一 
圓 山 遺 址
( 貝 塚 遺
址) 

圓山文化 
圓山遺址位於今臺北市立兒童
育樂中心現址(前身為臺北市立
圓山動物園)，為公園保留地。

公有 文化部 
台北市
政府 

二 
十 三 行 遺
址 

十三行文化
命名遺址 

大部分遺址已經搶救完成，並於
遺址保留區完成周邊景觀工程
及博物館設施。 

公有 文化部 
新北市
政府 

三 
大 坌 坑 遺
址 

大坌坑文化 
為私人土地，多為現代墓葬及樹
林。 

私有 文化部 
新北市
政府 

四 卑南遺址 卑南文化 
為公園用地，現已設置為卑南文
化公園。 

私有： 
已完成徵收
並開闢為卑
南文化公園。

文化部 
台東縣
政府 

五 
八 仙 洞 遺
址(洞穴遺
址) 

長濱文化 

遺址為八仙洞風景區，洞窟多數
被寺廟佔用，八仙洞外興建遊客
服務中心等設施。遺址因觀光區
設置及寺廟建築而受到破壞。 

公有 文化部 
台東縣
政府 

六 
鳳鼻頭(中
坑門)遺址 

大 坌 坑 文
化、鳳鼻頭文
化 

98%以上為私人土地，現況分布
果園及墓塚使用。 

私有 文化部 
高雄市
政府 

七 
萬 山 岩 雕
群遺址 

岩雕群 

四處岩雕群遺跡位於茂林山區
保育區範圍，分別為孤巴察峨、
祖布里里、莎娜奇勒娥、大軋拉
烏等 4處 14 座岩雕。 

公有 文化部 
高雄市
政府 

說明： 

一、目前全國 7 處國定遺址中，其中卑南遺址、大坌坑遺址及鳳鼻頭(中坑門)遺址土地為私有，其中卑

南遺址已完成遺址私有土地徵收並開闢為文化公園。 

二、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3 條規定：「為維護遺址並保全其環境景觀，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擬具遺

址保存計畫，…劃入遺址保存用地或保存區…之土地，主管機關得辦理撥用或徵收之。」爰此，為

保存維護鳳鼻頭(中坑門)遺址並保全其環境景觀，宜由主管機關儘早辦理徵收，俾使遺址土地公有

化，以避免遺址遭受人為之破壞並可進行保存維護、再利用及教育推廣等事宜。 

 

二、 保存構想 

過去的遺址保存經驗較接近「搶救考古」之作法。搶救考古在

台灣已成為工程建設與考古遺址保存之間妥協的「萬靈丹」，但是

由於保存古蹟的觀念薄弱，經常使重要遺址瀕於全滅之結果，根本

就不是古蹟遺址保存維護的正途(連照美，1993；劉益昌，1993)，

因此，以鳳鼻頭(中坑門)遺址而言，因有難得完整性，應朝向「現

地保存」，其作法上包括可設置遺址公園與生態博物館之方式。生

態博物館最不同於以往傳統博物館的特點，在於將「地區特色」融

入博物館的規劃過程，強調能切實表現出當地文化與經濟生活的發

展及先天自然環境造成的限制，藉由科技整合與社區參與的方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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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地區的集體記憶，意即遺址現地保存的理想是以完整保存遺址

及周邊環境為主，在規劃上採用「生態博物館」的構想。 

圖七：遺址‧遺址博物館‧遺址公園‧生態博物館發展概念圖 

資料來源：呂理政，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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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展定位 

因鳳鼻頭遺址為南部地區最重要且原始、完整的考古遺址，其

不應只是「有所保存」而更應進一步的「有所展示」，其未來發展

定位為國家級考古遺址文化園區。未來遺址文化園區建議包括遺址

公園區及博物館區。 

（一） 遺址公園區 

以公告遺址範圍為主，除提供居民及遊客休閒遊憩之公園綠

地之外，亦為一戶外綜合展示空間，具有環境復原及教育展示之

功能(詳圖九)。 

（二） 博物館區 

為配合遺址公告範圍內遺址豐富不適合深挖及建築等行

為，故博物館區規劃於遺址公園周邊地勢較平坦地區。其建議主

要以收藏及保存鳳鼻頭所出土之文物為主，為結合研究、展示、

教育、資訊中心及收藏保存等功能(詳圖十)。 

圖八：鳳鼻頭遺址文化園區長期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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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鳳鼻頭遺址公園區功能研擬圖 
 

圖十：鳳鼻頭遺址博物館功能研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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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實質變更內容 

一、 變更理由 

（一） 必要性 

鳳鼻頭遺址自考古家坪井清足二次大戰末期挖掘戰壕發現

文化層後，於戰後開始展開研究，他將發掘的陶器物初步歸納為

紅陶和彩陶、黑陶和褐色陶兩文化群，並將研究成果發表於 1953

年第八屆太平洋科學會議，本遺址開始於國際學術嶄露頭角。 

1965 年張光直先生抽樣發掘遺址範疇，依據陶器變遷、貝

類、土色變化及層位觀察分出本遺址具有繩紋陶文化與龍山形成

期文化，指出二大文化層之間的聚落變遷，將本遺址列為台灣地

區重要的史前遺址，耶魯大學亦出版本次研究成果。 

1994 年劉益昌教授根據文獻資料，再次針對遺址範圍與文化

內涵進行試掘研究，並與南部其他遺址進行比較研究，進一步將

本遺址區分為大坌坑文化鳳鼻頭類型、牛稠子文化鳳鼻頭類型及

鳳鼻頭文化三個文化層，且指出可能存在更晚階段的蔦松文化清

水岩類型，本次研究發現本遺址幾乎涵蓋台灣西南平原區域的史

前文化發展序列，提供台灣史前文化發展與變遷重要線索，其研

究更加穩固本遺址在台灣重要史前文化遺址之地位，綜上所述，

為保護此一珍貴文化資產，本案有其必要性。 

（二） 急迫性 

1. 鳳鼻頭遺址使用分區以保護區為主，部份為住宅區及

道路用地，至今尚未受重大開發影響，惟本遺址多為

私有，並無架設圍籬，民眾進出不受限制，導致本遺

址多為果園及遭設墓塚，甚至偶發整地情形，或屢遭

民眾私自撿拾陶片等珍貴文物。近年因部份土地所有

權變更，所有權人不諳遺址保存觀念及文化資產法，

自行整地致改變部份地貌，多次經相關單位勸導無效

後，由主管機關文化部移請地檢署偵辦，且該所有權

人後續另行遷移墓塚，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啟動施工監

看機制，避免施作過程造成本遺址嚴重破壞。承上述，

本遺址雖尚無遭遇重大開發影響，現保存尚屬完善，

惟所有權人之使用構想、權利與文化資產法、遺址保

存觀念易生衝突，致所有權人權益受損，主管機關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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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理維護層面進行保存維護工作，為妥善保全本遺

址及其環境景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3 條規定變更

遺址範圍為「保存區」，以期兼顧文化資產保存與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 

2. 本市林園區苦苓腳自辦市地重劃區業於民國 85 年 4

月成立「高雄市林園區苦苓腳自辦市地重劃會」，因

原市地重劃範圍因涵蓋部分遺址範圍，重劃會已配合

調整重劃範圍，劃出屬遺址範圍之土地，並於 100 年

10 月經本府文化局同意施工在案。惟為配合遺址變更

為保存區，原規劃道路系統將產生多處中斷或路型不

合理之情形，因此配合遺址變更為保存區，調整重劃

範圍內道路系統，以利社區進出所需。該重劃區推動

已逾十年，為配合國定遺址之劃定，時程已延宕多年，

實有變更之急迫性。 

（三） 適當性 

因遺址範圍變更為保存區，將導致周邊都市計畫園道及計畫

道路中斷，故予以整體規劃調整，在兼顧周邊住宅社區出入需

求，及遺址保護檢討道路系統，另因道路系統調整產生之部份畸

零地亦一併調整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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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變更內容 

本案變更內容依區位共分三案，面積約 10.1449 公頃，變更內

容請詳表五及圖十一；變更後計畫內容詳表六及圖十二。 

表五：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號 
申請變

更位置 

變更內容 
申請變更理由 

原計畫(公頃) 變更後計畫(公頃)

一 
遺址範

圍 

住宅區(1.5538) 

保存區 

(9.7454) 

有鑑於鳳鼻頭遺址為台灣重要

史前文化遺址之一，具有歷史及

文化之意義，為促進未來規劃與

再利用不受土地使用之限制，且

基於遺址整體保存與長遠規劃

之目標，有其變更之必要性及急

迫性。 

保護區(7.2542) 

公 ( 兒 ) 用 地

(0.0034) 

綠帶(地)(0.2613) 

園道用地(0.3614) 

道路用地(0.3112) 

二 

遺址周

邊東側

畸零地 

園道用地(0.0231) 保護區(0.0231) 

依都市計畫法及文化資產保存

法將國定遺址變更為保存區

後，尚有夾雜於保護區及變更後

保存區間約231平方公尺之園道

用地，因考量該段園道無保留之

必要，故併同毗鄰分區變更為保

護區。 

三 

國定遺

址範圍

南側苦

苓腳重

劃區 

住宅區(0.2970) 道路用地(0.2970) 

因遺址範圍申請變更為保存

區，將導致周邊都市計畫園道及

計畫道路中斷，故予以整體規劃

調整，在兼顧周邊住宅社區出入

需求，及遺址保護檢討道路系統

有其急迫性及適當性。 

住宅區(0.0301) 
綠帶(地)兼沉砂池

用地(0.0301) 

人 行 步 道 用 地

(0.0226) 
道路用地(0.0226) 

道路用地(0.0040) 住宅區(0.0040) 

道路用地(0.0117) 
綠帶(地) 

(0.0117) 

道路用地(0.0110) 
綠帶(地)兼沉砂池

用地(0.0110) 

註：舉凡本次變更案未指明變更部分，均以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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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使用類別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一 二 三 

變更增減面

積(公頃)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頃)
備註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793.5037 -1.5538 -0.3231 -1.8769 791.6268 

商業區 43.4763 0.0000 43.4763 

工業區 965.1995 0.0000 965.1995 

零星工業區 13.5104 0.0000 13.5104 

旅館區 3.6600 0.0000 3.6600 

風景區 1.9300 0.0000 1.9300 

保存區 2.9300 9.7454 9.7454 12.6754 

加油站專用區 3.4500 0.0000 3.4500 

漁港區 16.2121 0.0000 16.2121 

行水區 20.0516 0.0000 20.0516 

行政區 0.9900 0.0000 0.9900 

車站專用區 0.7202 0.0000 0.7202 

保護區 204.8328 -7.2542 0.0231 -7.2311 197.6017 

農業區 2895.3175 0.0000 2895.3175 

文教區 9.0682 0.0000 9.0682 

私立學校 1.9300 0.0000 1.9300 

倉儲批發業專

用區 
0.0000 0.0000 0.0000 

宗教專用區 2.2997 0.0000 2.2997 

河川區兼供道

路使用 
0.5996 0.0000 0.5996 

河川區 4.2012 0.0000 4.2012 

電信專用區 6.5381 0.0000 6.5381 

產業專用區 92.5200 0.0000 92.5200 

小計 5082.9409 0.9374 0.0231 -0.3231 0.6374 5083.5783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94.3752 0.0000 94.3752 

國小用地 31.7900 0.0000 31.7900 

國中小用地 3.5000 0.0000 3.5000 

國中用地 18.8250 0.0000 18.8250 

高中用地 4.8900 0.0000 4.8900 

零售市場用地 5.0200 0.0000 5.0200 

批發市場用地 1.3000 0.0000 1.3000 

公園用地 34.4750 0.0000 34.4750 

公(兒)用地 15.5477 -0.0034 -0.0034 15.5443 

綠地(帶)用地 17.6813 -0.2613 0.0117 -0.2496 17.4317 

運動場用地 5.2300 0.0000 5.2300 

停車場用地 7.5088 0.0000 7.5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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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續) 

使用類別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一 二 三 

變更增減面

積(公頃)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頃)
備註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廣場用地 1.3075 0.0000 1.3075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 
0.2728 0.0000 0.2728 

船站用地 0.0700 0.0000 0.0700 

污水處理廠用

地 
5.2200 0.0000 5.2200 

自來水管線用

地 
1.6058 0.0000 1.6058 

自來水事業用

地 
1.7612 0.0000 1.7612 

天然氣配氣站

用地 
0.7400 0.0000 0.7400 

墓地用地 0.7200 0.0000 0.7200 

殯葬用地 6.4659 0.0000 6.4659 

堤防用地 68.6961 0.0000 68.6961 

堤防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 
1.4539 0.0000 1.4539 

排水溝用地 0.2572 0.0000 0.2572 

變電所用地 0.8030 0.0000 0.8030 

河道用地 2.0672 0.0000 2.0672 

電路鐵塔用地 0.5387 0.0000 0.5387 

道路用地 483.1848 -0.6726 -0.0231 0.2703 -0.4254 482.7594 

道路用地兼供

排水使用 
0.0157 0.0000 0.0157 

鐵路用地 16.7830 0.0000 16.7830 

捷運系統用地 46.9300 0.0000 46.9300 

河道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 
0.0300 0.0000 0.0300 

滯洪池用地 9.4450 0.0000 9.4450 

公園(兼供滯洪

池)用地 
6.8700 0.0000 6.8700 

管理服務用地 0.6000 0.0000 0.6000 

電力事業用地 1.2500 0.0000 1.2500 

環保設施用地 1.4600 0.0000 1.4600 

溝渠用地 0.4600 0.0000 0.4600 

綠地(帶)兼沉

砂池用地 
0.0000 0.0411 0.0411 0.0411 

小計 899.1508 -0.9374 -0.0231 0.3231 -0.6374 898.5134 

合計 5982.0917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5982.0917 

都市發展用地 2855.1590 7.2542 -0.0231 0.0000 7.2311 2862.3901 

註：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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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計畫保存區主管機關為文化部，遺址保存將朝向現地保存，以完

整保存遺址及周邊環境為主，另為執行遺址監管作業，文化部已委託本

府文化局代辦監管保護之工作，監管內容為：1.日常清潔維護工作，包

括：垃圾清除、排水設施檢查、2. 巡查人員每日巡查解說路徑及遺址

危害敏感地點，紀錄於日常管理維護表，監管人員於每週會同日常管理

維護前往勘查、3.於重要出入口及路徑設置錄影監控系統，以維護園區

安全，每年監管成本約為 150 萬元整；公共設施用地皆屬苦苓腳自辦重

劃區範圍，由該重劃會負責興闢並移轉登記本市所有。 

表七：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設施種類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成

期限 

經費

來源
徵

收 

市

地

重

劃 

公

地

撥

用 

獎

勵

投

資 

其

他

土地

成本

工程

成本

監管

成本
合計 

綠帶(地) 0.0117     -- 15  15  105 重劃會

綠帶(地)

兼沉砂池

用地 

0.0411     -- 51  51  105 重劃會

道路用地 0.3196     -- 1437  1437  105 重劃會

註：重劃範圍內公共設施用地併入市地重劃負擔內，於工程興闢完成後移轉予高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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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

令規定。 

二、 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三、 保存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 

四、 退縮規定 

面臨保存區之建築基地，應退縮 5 公尺建築，該退縮建築空地

得計入法定空地(詳圖十三)。 

五、 建築基地不分規模應予綠化，其檢討計算依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

規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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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定遺址公告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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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申請變更範圍土地清冊 

一、 國定遺址範圍 

附表一：鳳鼻頭遺址土地清冊 

編號 地段 地號 地目 使用分區 面積(㎡) 

1 龔林段 996 旱 綠帶 160

2 龔林段 997 旱 綠帶 28

3 龔林段 998 旱 道路 350

4 龔林段 999 旱 住宅區 178

5 龔林段 1000 旱 住宅區 134

6 龔林段 1001 旱 道路 291

7 龔林段 1002 旱 住宅區 124

8 龔林段 1003 田 住宅區 8

9 龔林段 1004 田 道路 54

10 龔林段 1005 田 住宅區 898

11 龔林段 1006 旱 住宅區 86

12 龔林段 1007 旱 住宅區 225

13 龔林段 1008 旱 住宅區 475

14 龔林段 1009 旱 住宅區 267

15 龔林段 1010 旱 住宅區 936

16 龔林段 1011 旱 住宅區 324

17 龔林段 1012 旱 綠帶 1,341

18 龔林段 1013 旱 保護區 315

19 龔林段 1014 林 保護區 340

20 龔林段 1015 旱 園道 319

21 龔林段 1016 林 住宅區 0.89

22 龔林段 1017 林 園道 57.11

23 龔林段 1018 旱 園道 160

24 龔林段 1019 旱 住宅區 873

25 龔林段 1020 林 住宅區 79

26 龔林段 1021 林 住宅區 362

27 龔林段 1022 林 住宅區 176

28 龔林段 1023 林 道路 55

29 龔林段 1024 林 道路 28

30 龔林段 1025 林 園道 36

31 龔林段 1026 林 園道 160

32 龔林段 1027 林 園道 1,618

33 龔林段 1028 林 園道 495

34 龔林段 1029 旱 園道 652

35 龔林段 1030 旱 園道 165

36 龔林段 1033 旱 保護區 1,026

37 龔林段 1034 旱 保護區 1,479

38 龔林段 1040 旱 保護區 606

39 龔林段 1049 林 保護區 48,931

40 龔林段 1049-1 林 保護區 25830.18

41 龔林段 1049-2 林 保護區 3710.07

42 龔林段 1049-3 林 保護區 487.75



- 32 - 

附表一：鳳鼻頭遺址土地清冊(續) 

編號 地段 地號 地目 使用分區 面積(㎡) 

43 龔林段 1049-4 林 保護區 236.81

44 龔林段 1049-5 林 保護區 8978.79

45 龔林段 1049-6 林 保護區 1523.16

46 龔林段 1050 林 保護區 1,270

47 龔林段 1051 林 保護區 870

48 龔林段 1052 林 保護區 1,693

49 龔林段 1053 林 保護區 1,517

50 龔林段 1054 旱 保護區 3,172

51 龔林段 1055 林 保護區 380

52 龔林段 1056 旱 保護區 2,648

53 龔林段 1057 林 保護區 1,200

54 龔林段 1058 林 保護區 1,100

55 龔林段 1082 林 保護區 900

56 龔林段 1083 旱 保護區 854

57 龔林段 1084 林 保護區 233

58 龔林段 1085 林 保護區 455

59 龔林段 1086 林 保護區 1,375

60 龔林段 1087 林 保護區 985

61 龔林段 1088 林 保護區 1,560

62 龔林段 1089 林 保護區 85

63 龔林段 1090 林 住宅區 1,708

64 龔林段 1091 林 保護區 2,796

65 龔林段 1092 旱 住宅區 423

66 龔林段 1093 旱 住宅區 6

67 龔林段 1094 旱 道路(1/4 國有地) 501

68 龔林段 1095 旱 道路(1/4 國有地) 358

69 龔林段 1096 旱 住宅區 429

70 龔林段 1097 旱 住宅區 487

71 龔林段 1098 旱 道路 589

72 龔林段 1099 旱 道路(1/4 國有地) 381

73 龔林段 1100 旱 住宅區 874

74 龔林段 1101 林 住宅區 15

75 龔林段 1102 旱 住宅區 1,117

76 龔林段 1105 旱 保護區 864

77 龔林段 1106 旱 綠帶 1,006

78 龔林段 1107 旱 住宅區 2,006

79 龔林段 1108 旱 住宅區 7

80 龔林段 1109 旱 住宅區 4

81 龔林段 1110 旱 道路 493

82 龔林段 1111 旱 公兒 9

83 龔林段 1112 旱 公兒 1

84 龔林段 1113 旱 綠帶 114

85 龔林段 1114 旱 住宅區 7

86 龔林段 1115 旱 住宅區 204

87 柚子腳段 1 旱 公兒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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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遺址周邊東側畸零地 

附表二：遺址周邊東側畸零地申請變更範圍土地清冊 

編號 地段 地號 地目 使用分區 面積(㎡) 

1 龔林段 1031 林 園道 166

2 龔林段 1032 林 園道 65

 

 

三、 國定遺址範圍南側苦苓腳重劃區 

附表三：國定遺址範圍南側苦苓腳重劃區申請變更範圍土地清冊 

編號 地段 地號 地目 使用分區 面積(㎡) 

1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405-3 旱 住宅區 631

2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406 旱 住宅區 1,607

3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407 旱 住宅區 992

4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408 旱 住宅區 1,766

5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409 旱 住宅區 1,545

6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410 旱 住宅區 5,086

7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410-4 旱 住宅區 627

8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414-1 旱 住宅區 641

9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415-2 田 道路 827 

10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415-3 田 住宅區 70

11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415-4 田 住宅區 866 

12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415-5 旱 住宅區 75

13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422 田 住宅區 201 

14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422-4 田 住宅區 16

15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423 旱 住宅區 3,001 

16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423-3 旱 住宅區 1,981 

17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423-4 旱 住宅區 2,119 

18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423-30 旱 道路 231 

19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435-9 旱 住宅區 177 

20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1855-2 (空白) 住宅區 232

21 王公廟段苦苓腳小段 1856-2 (空白) 住宅區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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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苦苓腳重劃會變更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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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重劃區相關核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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